附件1

江苏省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工作
联络员联系制度
第一条  为进一步完善全省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信息通报和工作协调机制，实现信息互通、资源共享、协调有序、优势互补，着力形成共同应对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的工作格局，根据《江苏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办法》和《江苏省工矿企业安全生产重特大事故应急预案》，经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省安委办)研究，决定建立省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工作联络员联系制度（以下简称联络员联系制度）。

第二条  联络员联系制度的主要形式和任务。主要形式：日常联系制度和会议制度。
日常联系制度的主要任务：

（一）加强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工作信息交流和沟通；

（二）相互支持和配合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工作的落实；
（三）建立顺畅快捷的安全生产应急救援联络和协调网络；
（四）根据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工作需要协调相关事宜。
会议制度的主要任务：
（一）传达贯彻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及其上级有关部门关于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
（二）通报和交流全省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工作情况；

（三）研究提出加强全省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工作意见建议；
（四）研究建立健全利用各成员单位现有应急资源，参加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信息沟通和协调联动机制。
第三条  联络员联系制度成员单位主要由省安全生产委员会有关部门和单位组成：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消防局）、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卫生厅、省环境保护厅、省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江苏煤矿安全监察局）、省旅游局、省海洋与渔业局、江苏海事局、省气象局、省通信管理局、省地震局、省农业机械管理局、省铁路办公室、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江苏电力监管专员办公室、上海铁路局（南京办事处、徐州办事处）、民航江苏安全监督管理局、省电力公司、徐矿集团。

联络员由各成员单位负责应急管理部门或联系安全生产工作的部门负责人担任，同时指定本部门一名工作人员为联系人，协助联络员开展工作。

 联络员及联系人发生变更或调整，应及时通报省安委办，省安委办及时将有关情况通报各成员单位。
第四条  联络员会议的组织工作由省安委办承担，主要职责：
    （一）负责联络员会议的组织、协调及日常事务性工作；
（二）汇总、分析全省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工作信息以及各成员单位应急工作情况，提出相关工作建议，并通报各成员单位；
（三）负责联络员会议议定事项的组织协调工作；
（四）根据联络员会议各成员单位要求，协调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有关工作。
    第五条  联络员会议制度。

（一）联络员会议原则上每年召开一次，发生重大以上事故灾难或有重要工作需要部署、协调和沟通时，根据成员单位要求，可召开由全体或部分联络员参加的临时会议；
（二）联络员会议后形成会议纪要，报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指挥中心和省应急管理办公室，印发参加联络员会议的各成员单位，抄送各联络员；
（三）联络员因故不能参加会议和临时会议，应告知省安委办，并委派联系人参加；

（四）联络员会议根据应急救援工作需要可以协调和邀请其他相关业务部门的人员参加会议。

第六条  联络员工作职责：
（一）参加联络员会议和临时会议，通报本部门、行业或领域安全生产应急管理和应急救援工作情况，提出相关意见和建议；
（二）向所属部门或单位领导汇报联络员会议精神，提出工作建议、措施，并抓好落实；
（三）承担本部门有关安全生产应急管理和事故灾难抢险救援工作情况、信息和总结报告的交流与传送；
（四）协调办理涉及本部门或本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有关事宜；
（五）参加按照联络员联系制度要求组织的安全生产应急工作研讨、演练、调研、考察、评估等工作；
（六）负责本部门（单位）与省安委办的联系。
     第七条  本制度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1

